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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福镇人民政府

关于规范养犬管理、禁止散养犬类的通告

各村（社区），广大人民群众：

近期，我镇多次发生散养犬只伤人、扰民事件，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，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和镇容环境。为切实加强养犬管理，预防控制狂犬病发生，保障公众安全与健康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镇范围内开展规范养犬管理、禁止散养犬只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管理范围：大福镇行政区域全域。

二、实行犬只圈养或拴养。所有犬只必须圈养、拴养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散养犬只。养犬人须对犬只进行必要的约束和管理，防止犬只自行出户，避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或造成人身伤害。

三、严格落实犬只狂犬病免疫。所有犬只须于2025年12月29日前，进行狂犬病疫苗注射，办理免疫证明。

四、加强狂犬病防控与应急处置。各村（社区）应认真做好狂犬病预防宣传和防控工作。一旦发生犬只疑似狂犬病症状或人、畜被犬只咬伤的情况，须立即向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报告，并及时将伤者送医机构救治、将犬只送兽医机构处置。因养犬人管理不当导致犬只伤人的，养犬人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五、规范处置违规饲养及流浪犬只。自2025年12月29日起，对未按本通告规定圈（拴）养的散养犬只、无主犬只，一律视为流浪犬，将由镇政府及属地村（社区）组织相关队伍依法进行处置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依法开展的处置工作。

六、限制犬只进入公共场所。已按规定登记、免疫的犬只，养犬人应严加管理，不得携带犬只进入街道、商铺、广场、学校、机关办公场所等公共场所。违反规定进入公共场所的犬只，将按流浪犬处置。

七、鼓励社会监督与举报。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养犬行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劝阻、批评，并可向镇政府或所在村（社区）举报。举报电话：0737-7662351。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理。
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请广大养犬户自觉遵守，积极配合，共同营造安全、文明、有序的镇域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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